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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明通装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 

变更辅导人员的汇报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德证券”）

作为明通装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通集团”）向

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辅

导机构，已指派杨威、陈亚东、陈超、徐有朋、李文开、牛缙洋、

常思远七人组成辅导小组，负责明通集团上市辅导的具体工作。

其中杨威、陈亚东、陈超三人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，由杨威担任

辅导小组组长。 

出于工作安排需要，中德证券对明通集团辅导小组人员进行

调整，具体情况如下：新增田继伟、王安磊两名辅导人员；由杨

威、田继伟、陈亚东、陈超、徐有朋、王安磊、李文开、牛缙洋、

常思远九人组成辅导小组，其中杨威、田继伟、陈亚东、陈超四

人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，指定杨威为辅导小组组长。 

以上九位辅导人员均为我公司正式员工，其中辅导小组组长

杨威具备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所要求

的辅导资格。 

特此汇报！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





